
 武汉大学教职工重大疾病互助金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构建教职工大病救助机制，弘扬团结互助的精神，特制定武汉大学教职工重大疾病互助金管理办法（简称“互助金管理办法”）。
第二条 互助金管理办法采取会员制管理办法，实行入会自愿，退会自由的原则。凡学校事业编制教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学校聘用的人事代理制人员和已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人员，以及大集体职工（含退休人员）可自愿入会、退会。

第三条 互助金的使用遵循“量入为出、公开透明”的原则。互助金的管理委托学校财务部专项管理，专款专用。
第四条 互助金来源包括：
（一）教职工交纳的互助金；

（二）学校每年按教职工缴纳互助金总额的1:2比例给予配套支持（每年支持金额不少于人民币100万元）；

（三）其他来源；

（四）以上各项的累积和增值。

第五条 互助金补助的重症范围参照“武汉市医保重症范围”规定执行(见附件)。
第二章 互助金会员和会费收缴
第六条 入会、退会的规定
（一）初次入会全校教职工统一办理。以二级工会（离退休工作处）为单位统一造册、教职工签名、二级工会主席签字盖章，报送互助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校工会教职工服务中心）。以后申请入会的教职工由本人申请、二级工会主席签字盖章、报送互助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二）新入校的教职工申请入会，从起薪后的3个月内提出入会申请并交纳互助金，享有会员的权利与义务；

（三） 因人事关系脱离学校的教职工或申请退会的教职工将取消会员资格，不再享有会员的权利与义务，已交纳的互助金不予退还；
（四）不在岗并停薪的教职工保留其会藉，保留会藉期间不享有会员的权利与义务，不退还已交纳的互助金。恢复学校人事关系后，如本人申请恢复会员资格，准许其续交互助金，恢复会员的权利与义务（可不补交保留会藉期间的互助金）；
（五）在建立互助金之初未入会、入会后又退会、新入校没有在规定时间入会的教职工申请入会时，须经过健康体检，证明无重大疾病时提出申请，补交自实施互助金以来或退会期间或新入校以来应交纳的互助金后方能恢复会员权利与义务。
第七条 申请入会的教职工每学年交纳互助金人民币100元。交纳方法：工薪在学校财务部发放的教职工由学校财务部从工资中代扣；工薪不在学校财务部发放的教职工由所在二级工会（离退休工作处）指定专人统一造册收取送交学校财务部。

第三章 互助金管理使用
第八条 成立互助金管理委员会，成员由有关分管校领导、校工会、人事部、财务部、离退休工作处、校医院等负责人组成。管理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若干名。主任、副主任由分管校领导担任。

互助金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指导、协调有关工作；落实学校配套的重大疾病互助金；审批互助金的补助；组织制定和修订重大疾病互助金管理办法等。
第九条 互助金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校工会教职工服务中心，成员由校工会、人事部、财务部、离退休工作处、校医院指定专人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工会主席兼任。
互助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主要职责：
（一）会员的会藉管理；
（二）申请互助金的受理；
（三）接受会员的咨询、建议与检举；

（四）对申请人的有关信息进行审核；

（五）组织评审和公示；

（六）报互助金管理委员会审批和发放；

（七）互助金相关的档案管理；
（八）总结、通报互助金的管理使用情况。
第十条 互助金的使用接受学校监察部、审计处和教职工的监督。采取适当的形式，互助金管理委员会每年向教职工报告互助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第十一条 学校人事部、离退休工作处应及时向互助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提供人员变动名单，财务部提供教职工互助金收缴情况，校医院提供本学年重大疾病医疗费报销自付部分达3万元以上的人员情况。

第4章  互助金补助程序和标准
第十二条 互助金以学年为时段核算补助，即：每年的9月1日​——次年的8月31日内发生的重大疾病费用。
第十三条 互助金补助基数的确定。符合重症范围的疾病、经医疗费报销后的自付费部分、学年累计≥3万元的会员可申请重大疾病互助金补助。

第十四条 重大疾病互助金申请补助的程序：

（一）教职工本人填写《武汉大学教职工重大疾病互助金补助申请表》；

并附：1、病历和出院小结；
2、学校公费医疗或武汉市医疗保险报销的证明材料（能反映报销后自付部分数额）。
（二）所在二级工会（老同志由离退休工作处）初审、签字盖章；

（三）互助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受理；
（四）校工会、人事部、财务部、离退休工作处、校医院集中分别审核有关信息；
（五）评审、公示、审批、发放。
第十五条 互助金补助标准，按学年自付医疗费总额采取标准分段计算的方法：
（一）3-5万元（含5万元）补助比例为30%；
（二）5万元以上补助比例为40%。
以上两个分段计算获得的补助金额学年累计≤5万元。
连续5年（含5年）未申请获得补助的教职工，第一次申请补助比例执行以上标准分段计算获得的补助金额后再增加5%，并逐年增加1%，学年最高补助≤10万元。
第5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根据互助金的使用和医疗改革的情况，适当调整教职工交纳互助金的标准和补助的标准。
第十七条 本办法经武汉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颁布试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互助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互助金补助的重症范围
武汉大学教职工重大疾病互助金管理委员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件：互助金补助的重症范围
1.高血压Ⅲ期（有心、脑、肾并发症之一的）

2.糖尿病（合并感染或有心、肾、眼、神经并发症之一的）

3.重症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脑器质性精神病）

4.恶性肿瘤（含白血病）放化疗

5.慢性肾功能衰竭需做肾透析治疗 

6.肾移植术后抗排异

7.肝移植术后抗排异

8.慢性肾衰竭（尿毒症前期）

9.乙型肝炎的抗病毒治疗

10.丙型肝炎的抗病毒治疗 

11.慢性重症肝炎、肝硬变

12.慢性阻塞性肺疾病Ⅲ级及以上

13.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达到肺、心功能失代偿期的）

14.甲状腺功能亢进（发生了甲状腺毒症性心脏病的）

15.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

16.血友病

17.系统性红斑狼疮

18.类风湿关节炎（X线检查关节病变Ⅲ期及以上的）

19.系统性硬化病（达到皮肤病变硬化期或萎缩期的）

20.强直性脊柱炎（出现“放射学骶髂关节炎”的）

21.帕金森氏病及帕金森氏综合症

22.血管介入治疗术后

23.心脏瓣膜置换术后

24.脑性瘫痪

25.精神发育迟滞（伴有精神障碍的）


